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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未取得相应资格或证书承诺书

本人        （姓名）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，报考唐山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（统一招聘）（岗位代码：        ），该岗位要求具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格／证书（明确具体资格／证书名称、级别或类别、专业或任教学科等）。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1.本人已如实知晓该岗位所需的相应资格或证书要求，目前暂未取得该岗位要求的资格或证书，不存在隐瞒、弄虚作假等情形。
2.本人承诺，将于2026年12月31日前，取得该岗位要求的相应资格或证书。
3.若本人未在上述承诺期限内取得该岗位要求的相应资格或证书，或取得的资格或证书不符合岗位要求，自愿放弃本次招聘资格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4.本承诺书内容真实、有效，若存在虚假承诺、隐瞒真实情况等行为，自愿接受本次招聘考试相关规定处理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承诺人（手写签字）：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签署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